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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规〔2024〕9号

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春县持续壮大
有根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永春县持续壮大有根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县政府常

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春县人民政府

2024年 11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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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持续壮大有根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持续扶持醋、香、陶瓷等三大有根产业发展壮大，立足我

县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扶持企业发展壮大

（一）对改造提升生产能力、年设备投资额 200万元以上的，

按照设备投资额的 10%予以补助，并可叠加享受省市级技改补助。

（责任单位：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

（二）鼓励醋、香、陶瓷等个体工商户、作坊改制为法人企

业。改制为法人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万元；成长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奖励金额在纳统后第一

年给予 3 万元奖励，申报产值满 3年且每年产值增速 10%以上的

企业在第四年给予 7万元奖励），属于月度新增的，每家叠加一次

性奖励 5万元。（责任单位：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

二、加大产业宣传推介

（三）鼓励行业协会牵头定期举办醋、香、陶瓷大型推广活

动，支持企业同步举办大型产品订货会、新品发布会等宣传推介

活动，每场活动按实际支出的 50%给予补助。（责任单位：县工信

商务局、财政局）

（四）鼓励以“中国香都”“永春老醋”“永春陶瓷”等为统一形象

参加重点展会（需经县相关部门认定）进行展示宣传，对其展位

费、展馆布置、主题宣传等费用按实给予支付，每场支付金额最

高不超过 50万元。（责任单位：县各相关单位、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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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年安排 100 万元专项经费，在各级主流媒体、权威

网站开辟永春有根产业专栏；组织中央、省、市主流、权威、有

影响力的媒体来永春开展以有根产业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责任单

位：县委宣传部、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加快打造知名品牌

（六）鼓励有根产业融合文化旅游发展，对新获得国家、省

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分别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10万元奖励；对

获得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给予一次性 5万元奖励。（责任单位：

县工信商务局、文体旅游局、财政局）

（七）鼓励企业进行品牌认定，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行

政认定）的企业，奖励 100 万元；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司法

认定）的企业，奖励 10万元。支持企业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保护产品，对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产品的分

别给予每件 5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获得中华老字号、福建老

字号、泉州老字号的企业，分别给予 100万元、8万元、2万元奖

励。（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工信商务局、财政局）

（八）鼓励企业或行业协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对我县新获批成立全国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分别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补助、8

万元补助。对国际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或企业标准直接提升为国际

标准的企业，奖励 30万元；对成为行业产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第一起草单位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奖励 10万元、5万元、3万元、1万元；对参与制修订行业产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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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排名前 5位）、行业标准（排名前 3 位）、地方标准（排

名前 2位）的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 3万元、1.5万元、1万元的

专项补助。（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财政局）

（九）鼓励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对新获中国质量奖的企

业，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福

建省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给予 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福建

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泉州市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给予 20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财政局）

（十）对在各类展会参展参评中获得奖项的，以及被国家、

省级博物馆收藏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获全国性金、银、铜奖

（或一、二、三等奖，等同）的分别奖励 5万元、4万元、3万元；

对获省级金、银、铜奖的分别奖励 3万元、2万元、1万元；对获

市级金、银、铜奖的分别奖励 1万元、5000元、3000元。作品被

国家级博物馆收藏的，给予每件奖励 5万元；对被省级博物馆收

藏的，给予每件奖励 3万元，每年奖励累计不高于 6万元。（责任

单位：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文体旅游局、财政局）

四、鼓励企业创新研发

（十一）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5万元奖励，

对重新认定的给予 1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县科技局、财政局）

（十二）对新认定的省级、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分别给予 50

万元、30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县科技局、财政局）

（十三）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科研活动购买高校、科技创

新平台等机构科技服务的费用，在享受省、市科技创新券补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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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按照上级补助金额的 20%再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

高补助 1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工业设计服务纳入科技创新券支持

范围。（责任单位：县科技局、财政局）

（十四）对符合条件的省级、市级“揭榜挂帅”项目，在落实

上级奖励的基础上，按照上级补助金额的 30%给予配套奖励，最

高不超过 100万元。（责任单位：县科技局、财政局）

五、加快培育产业人才

（十五）对被评为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省工艺美术大师、省

工艺美术名人、市工艺美术大师的人员，分别给予 30万元、5万

元、4万元和 3万元奖励；对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文体旅游局、财政局）

（十六）支持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开展醋、香、陶瓷产

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竞赛，对在个人竞赛项目中获得第一名的选手，

可按规定授予“永春县技术能手”称号，并纳入第七层次高层次人

才管理；对在个人竞赛项目中获得前三名的选手，授予“永春县金

牌工人”称号。对于承办竞赛的单位，可视情况给予一定的竞赛补

助经费。支持对醋、香、陶瓷产业相关从业人员开展非公职称评

审。对获得国家、省、市、县工匠（技能大师、技术能手）称号

的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传承人，可按规定申报认定

相应层次人才，在认定期内享受工作生活补助、健康体检、子女

就学等政策待遇。（责任单位：县人社局、县委组织部（人才办）、

县财政局、县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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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打造特色产业镇、村

（十七）鼓励打造酿醋（酿粬）特色村，对发展 50家以上示

范性酿醋（酿粬）作坊，且年酿醋 200吨、300吨、400吨或年酿

粬 2000吨、3000吨、4000吨以上的，分别给予特色村一次性 30

万元、40 万元、50 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县工信商务局、财政

局）

（十八）对新建连片种植香料、中草药植物等制香原材料面

积 30亩及以上的，经行业主管部门（林地为林业局）验收认定后，

多年生的木本及灌木每亩补助 500元，一年生的草本每亩补助 200

元；经行业主管部门（园地为农业农村局）验收认定后，新增种

植中草药面积在 20-49 亩补贴 2 万元；50-99 亩补贴 3 万元；100

亩及以上补贴 5万元。对新建设施大棚种植香料、中草药 2000平

方米及以上的，经林业部门验收认定后，按温室大棚每平方米 80

元补助，遮阴大棚每平方米 20 元补助。（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七、附则

（一）本措施扶持对象为醋、香、陶瓷三大有根产业中的制

造业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单位和个人。

（二）同一项目在我县历年来出台的扶持企业发展相关政策

中享有多种优惠方式的，只享受最高优惠措施，交叉部分不重复

累积享受。

（三）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向责任部门报送有关证明材料。

责任单位组织联合审核后送县财政局复核，再向县政府报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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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兑现上年度奖补资金。

（四）本措施自 2024年 11月 4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原《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持续壮大有根产业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永政文〔2021〕47号）同时废止。

（五）本措施由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市场

监管局、科技局等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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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4日印发


